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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闽理非诉字〔2024〕第 088 号 

 

致：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之委托，指派蒋方斌、林涵律师出席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年度会议）、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A 股类

别会议）、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H 股类别会议），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以下简

称《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紫金矿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董事会决议及公告、本

次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等）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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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时向公司出示的身份证件等资料，其真实性、有效性应当由出席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自行负责，本所律师的责任是核对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股

东名册中登记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是否一致。 

4.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系统（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平台、互联网投票平台）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行为均

视为股东自己的行为，股东应当对此承担一切法律后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

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5.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的要求，本所律师在本法

律意见书中仅对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并不对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

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

确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6.本所律师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

会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的决议一并公告。 

 

基于上述声明，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第五条的要

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现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股类别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授权，公司执行董事决定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并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召开本次年度会

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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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本次 H 股类别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

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紫

金大道 1 号紫金总部大楼 21 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陈景河先生主持。公

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1)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2)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股类别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均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本所律师认为，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人员的

资格 

1.出席本次年度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1,172 人，代表股份

15,625,858,98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9.355260%。 

出席本次 A 股类别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1,156 人，代表股份

5,880,965,477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0.763260%。 

出席本次 H 股类别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股份

3,555,332,792 股，占公司 H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2.189546%。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

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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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股类别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 

 

(一)本次年度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A股 12,037,937,179 99.991012 216,100 0.001795 865,911 0.007193 

H股 3,551,197,857 99.346337 615,000 0.017205 22,750,611 0.636458 

合共 15,589,135,036 99.843421 831,100 0.005323 23,616,522 0.151256 

 

2.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A股 12,037,937,179 99.991012 216,100 0.001795 865,911 0.007193 

H股 3,551,197,857 99.346337 615,000 0.017205 22,750,611 0.636458 

合共 15,589,135,036 99.843421 831,100 0.005323 23,616,522 0.151256 

 

3.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A股 12,037,933,079 99.990978 220,200 0.001829 865,911 0.007193 

H股 3,551,197,857 99.346337 615,000 0.017205 22,750,611 0.636458 

合共 15,589,130,936 99.843395 835,200 0.005349 23,616,522 0.15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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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A股 12,037,941,979 99.991052 216,100 0.001795 861,111 0.007153 

H股 3,576,369,792 99.708100 7,000 0.000195 10,463,000 0.291705 

合共 15,614,311,771 99.926102 223,100 0.001428 11,324,111 0.072470 

 

5.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A股 12,037,937,879 99.991018 220,200 0.001829 861,111 0.007153 

H股 3,566,851,792 99.442741 9,525,000 0.265554 10,463,000 0.291705 

合共 15,604,789,671 99.865164 9,745,200 0.062366 11,324,111 0.072470 

 

6.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A股 12,033,543,412 99.954516 216,000 0.001795 5,259,778 0.043689 

H股 3,575,438,841 99.682145 0 0.000000 11,400,951 0.317855 

合共 15,608,982,253 99.891995 216,000 0.001382 16,660,729 0.106623 

 

7.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A股 12,038,036,079 99.991834 266,300 0.002212 716,811 0.005954 

H股 3,578,879,792 99.778078 0 0.000000 7,960,000 0.221922 

合共 15,616,915,871 99.942767 266,300 0.001704 8,676,811 0.05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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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A股 12,038,086,379 99.992252 216,000 0.001794 716,811 0.005954 

H股 3,578,879,792 99.778078 0 0.000000 7,960,000 0.221922 

合共 15,616,966,171 99.943089 216,000 0.001382 8,676,811 0.055529 

 

9.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通过《关于执行董事、监事会主席2023

年度薪酬计发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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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开展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A股 12,024,766,244 99.881610 13,519,335 0.112296 733,611 0.006094 

H股 3,524,856,491 98.271924 54,003,301 1.505596 7,980,000 0.222480 

合共 15,549,622,735 99.512115 67,522,636 0.432121 8,713,611 0.055764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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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A股 5,880,723,366 99.995883 228,211 0.003881 13,900 0.000236 

H股 3,578,859,792 99.777520 20,000 0.000558 7,960,000 0.221922 

合共 9,459,583,158 99.913157 248,211 0.002622 7,973,900 0.084221 

 

17.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A股 5,880,719,266 99.995813 220,200 0.003745 26,011 0.000442 

H股 3,578,859,792 99.777520 20,000 0.000558 7,960,000 0.221922 

合共 9,459,579,058 99.913114 240,200 0.002537 7,986,011 0.084349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二)本次A股类别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1.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5,880,723,366 99.995883 228,211 0.003881 13,900 0.00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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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5,880,719,266 99.995813 220,200 0.003745 26,011 0.000442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A 股类别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H股类别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3,547,372,792 99.776111 0 0.000000 7,960,000 0.223889 

 

2.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3,547,372,792 99.776111 0 0.000000 7,960,000 0.223889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H 股类别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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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 股类

别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会议、本次 A 股类别

会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年度会

议、本次 A 股类别会议和本次 H 股类别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副本若干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致书！ 

 

（本页以下无正文） 




